
灌政办发〔2014〕116号
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全国残疾人
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方案的
通　　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《灌南县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4年12月24日

灌南县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
需求专项调查方案
根据国务院残工委等11部委《关于开展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的通知》（残工委发〔2014〕6号）和省残工委印发的《江苏省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方案》（苏残工委秘〔2014〕6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调查目的
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调查”），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，努力加强残疾人事业的基础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摸清搞实残疾人基本服务现状与服务需求，为扎实推进残疾人同步小康进程，制定残疾人事业“十三五”发展纲要，实现残疾人基本状况的信息化动态管理，全面促进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二、组织领导
专项调查工作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，由县残联会同县统计局、民政局、教育局、人社局、卫生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经信局、公安局等部门组织实施，县专项调查办公室设在县残联。
各乡镇组织成立专项调查队，负责当地专项调查工作。调查队由乡镇干部、残联理事长和乡镇、村（社区）残疾人专职委员及熟悉残疾人工作的村（社区）干部、大学生村官等组成。专项调查队负责所辖村（社区）调查任务，每个村（社区）要成立专项调查小组，每个小组不得少于2人。
三、调查对象
专项调查的对象为在全国残疾人口基础数据库中登记，并持有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残疾人，及在数据库中登记而暂未持证的0-15岁疑似残疾儿童。
四、调查内容
紧紧围绕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开展专项调查，重点了解各类残疾人在生活救助、社会保障、康复服务、辅具服务、接受教育、就业帮扶、托养照料、扶贫开发、住房保障、无障碍改造、权益维护等方面的现有服务状况、托底服务需求等内容。
调查表由县专项调查办公室统一印制发放，由各乡镇专项调查队据实填报。
五、调查时间及工作要求
专项调查的标准时间：2015年1月1日0时。
调查登记和复查工作时间：2015年1月1日至3月31日。
调查登记和复查工作要坚持入户调查，仔细询问，认真填写调查表，确保信息准确度；动员被调查人积极配合，如实申报；登记后调查人员要搞好自查、互查和议查，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查误差。专项调查质量控制方案由县专项调查办公室另行制定。
各乡镇要提前做好调查底册的编制工作，根据专项调查核查系统库和二代残疾人数据库，组织基层残疾人专职委员和村（社区）干部等对本辖区内的残疾人进行摸底确认，完善数据，为现场入户调查打好基础。
为确保专项调查工作顺利开展，营造全社会关注、支持和参与调查的舆论氛围，各乡镇、县相关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。具体宣传工作方案由县专项调查办公室另行制定。
六、调查人员的选调与培训
乡镇调查人员由县专项调查办公室从残疾人专职委员、村（社区）医生及村（社区）干部等人员中选调，陪调员由熟悉村（社区）残疾人户情况的人员担任。入户调查时须有1名调查员和1名陪调员共同进行调查问卷的填写工作。

县专项调查办公室组织县级培训工作，并指导各乡镇的调查培训工作。各乡镇要在县级培训的基础上，在调查开始前和调查实施阶段进行补充培训。培训要求以实训为主，注重实际操作，做到紧密联系调查实际，统一调查口径，以掌握询问技巧、指标定义、填写方法为重点。各乡镇要保证调查人员的稳定性，经培训的调查员不得随意更换。
七、经费保障
按照省残工委关于残疾人专项调查工作经费分级负担的原则，我县专项调查的工作经费由县、乡镇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县财政将以奖励的形式对各乡镇专项调查工作给予一定经费补助。
八、质量验收及数据处理
调查登记和复查工作结束后，县专项调查办公室组织调查问卷质量验收，验收不合格的要重新进行调查。
调查数据由全国专项调查办公室开发的系统软件进行处理。县专项调查办公室组织开展数据录入，审核无误后按规定时间上报调查数据。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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